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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公告

2020年綠色可續期公司債券（第一期）發行

茲提述華電福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四月
十三日之海外監管公告，內容有關發行2020年綠色可續期公司債券（第一期）。

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www.sse.com.cn)上刊登《華電福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公開發行 2020年綠色可續期公司債券（第一期）（面向合格投
資者）發行公告》。請參閱下一頁隨附之本次發行的摘要。

特此公告。

承董事會命
華電福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黄少雄

董事長

中國北京，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黃少雄先生、吳建春先生及杜將武先生；非
執行董事為陶雲鵬先生、師重光先生及王邦宜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張白先生、陶志剛先生及吳毅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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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電福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綠色可續期公司債券（第一期）發行

一 . 本次發行基本情況

1. 發行主體：華電福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 債券名稱：華電福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開發行 2020年綠色可
續期公司債券（第一期）。

3. 發行總額：本次債券發行總規模為不超過人民幣50億元（含 50億
元），擬分期發行。其中，本期債券發行規模為不超過人民幣 20

億元（含20億元）。

4. 債券品種和期限：本期債券基礎期限不超過5年（含5年），分兩
個品種，品種一以每 3個計息年度為1個週期，在每個週期末，
發行人有權選擇將本品種債券期限延長 1個週期（即延長 3年），
或選擇在該週期末到期全額兌付本品種債券；品種二以每 5個
計息年度為1個週期，在每個週期末，發行人有權選擇將本品種
債券期限延長1個週期（即延長5年），或選擇在該週期末到期全
額兌付本品種債券。

品種一債券簡稱為「G20FXY1」，債券代碼「163431」；品種二債券
簡稱為「G20FXY2」，債券代碼「163432」。

5. 品種間回撥：本期債券引入品種間回撥選擇權，回撥比例不受
限制，發行人和主承銷商將根據本期債券發行申購情況，在總
發行規模內，由發行人和主承銷商協商一致，決定是否行使品
種間回撥選擇權。

6. 債券票面金額及發行價格：本期債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平價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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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債券利率及其確定方式：本期債券採用固定利率形式，單利按
年計息，不計複利。如有遞延，則每筆遞延利息在遞延期間按
當期票面利率累計計息。

首個週期的票面利率將由發行人與主承銷商根據網下向合格
投資者的簿記建檔結果在預設區間範圍內協商確定，在首個週
期內固定不變，其後每個週期重置一次。

首個週期的票面利率為初始基準利率加上初始利差，後續週期
的票面利率調整為當期基準利率加上初始利差再加300個基點。
初始利差為首個週期的票面利率減去初始基準利率。如果未來
因宏觀經濟及政策變化等因素影響導致當期基準利率在利率
重置日不可得，當期基準利率沿用利率重置日之前一期基準利率。

本期債券品種一基準利率的確定方式：初始基準利率為簿記建
檔 日 前 250個 工 作 日 中 國 債 券 信 息 網 (www.chinabond.com.cn)（或
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認可的其他網站）公佈的中債
銀行間固定利率國債收益率曲線中，待償期為 3年的國債收益
率算術平均值（四捨五入計算到0.01%）。後續週期的當期基準
利率為票面利率重置日前 250個工作日中國債券信息網 (www.

chinabond.com.cn)（或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認可的其
他網站）公佈的中債銀行間固定利率國債收益率曲線中，待償
期為 3年的國債收益率算術平均值（四捨五入計算到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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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債券品種二基準利率的確定方式：初始基準利率為簿記建
檔 日 前 250個 工 作 日 中 國 債 券 信 息 網 (www.chinabond.com.cn)（或
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認可的其他網站）公佈的中債
銀行間固定利率國債收益率曲線中，待償期為 5年的國債收益
率算術平均值（四捨五入計算到0.01%）。後續週期的當期基準
利率為票面利率重置日前 250個工作日中國債券信息網 (www.

chinabond.com.cn)（或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認可的其
他網站）公佈的中債銀行間固定利率國債收益率曲線中，待償
期為 5年的國債收益率算術平均值（四捨五入計算到 0.01%）。

8. 發行人續期：本期債券分為兩個品種，品種一基礎期限為3年，
以每3個計息年度為1個週期，在每個週期末，發行人有權選擇
將本品種債券期限延長1個週期（即延長3年），或選擇在該週期
末到期全額兌付本品種債券；品種二基礎期限為 5年，以每 5個
計息年度為1個週期，在每個週期末，發行人有權選擇將本品種
債券期限延長1個週期（即延長5年），或選擇在該週期末到期全
額兌付本品種債券。發行人應至少於續期選擇權行權年度付息
日前35個交易日向合格投資者披露續期選擇權行使公告。

9. 遞延支付利息：本期債券附設發行人延期支付利息權，除非發
生強制付息事件，本期債券的每個付息日，發行人可自行選擇
將當期利息以及按照本條款已經遞延的所有利息及其孳息推
遲至下一個付息日支付，且不受到任何遞延支付利息次數的限制；
前述利息遞延不屬於發行人未能按照約定足額支付利息的行為。
如發行人決定遞延支付利息的，發行人應在付息日前 10個交易
日向合格投資者披露《遞延支付利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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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延支付的金額將按照當期執行的利率計算複息。在下個利息
支付日，若發行人繼續選擇延後支付，則上述遞延支付的金額
產生的複息將加入已經遞延的所有利息及其孳息中繼續計算利息。

10. 強制付息事件：付息日前12個月內，發生以下事件的，發行人不
得遞延當期利息以及按照本條款已經遞延的所有利息及其孳息：
（1）向普通股股東分紅（除向國有股東分紅外）；（2）減少註冊資本。

11. 利息遞延下的限制事項：若發行人選擇行使延期支付利息權，
則在延期支付利息及其孳息未償付完畢之前，發行人不得有下
列行為：（1）向普通股股東分紅（除向國有股東分紅外）；（2）減少
註冊資本。

12. 償付順序：本期債券在破產清算時的清償順序劣後於發行人普
通債券和其他債務。

13. 會計處理：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 37號––金融工具列報》(2017)及
其應用指南和《永續債相關會計處理的規定》（財會 [2019]2號）的
相關規定，發行人將本期債券分類為權益工具。

14. 發行人贖回：

(1) 發行人因稅務政策變更進行贖回

發行人由於法律法規的改變或修正，相關法律法規司法解
釋的改變或修正而不得不為本期債券的存續支付額外稅費，
且發行人在採取合理的審計方式後仍然不能避免該稅款繳
納或補繳責任的時候，發行人有權對本期債券進行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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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行人因會計準則變更進行贖回

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37號－金融工具列報》(2017)及其應用
指南和《永續債相關會計處理的規定》（財會 [2019]2號）的相關
規定，發行人將本期債券計入權益。若未來因企業會計準
則變更或其他法律法規改變或修正，影響發行人在合併財
務報表中將本期債券計入權益時，發行人有權對本期債券
進行贖回。

發行人有權在該會計政策變更正式實施日的年度末行使贖
回權。發行人如果進行贖回，必須在該可以贖回之日前 20

個交易日向合格投資者披露贖回方案。贖回方案一旦披露
不可撤銷。

發行人將以票面面值加當期利息及遞延支付的利息及其孳
息（如有）向投資者贖回全部本期債券。贖回的支付方式與
本期債券到期本息支付相同，將按照本期債券登記機構的
有關規定統計債券持有人名單，按照債券登記機構的相關
規定辦理。若發行人不行使贖回選擇權，則本期債券將繼
續存續。

除了以上兩種情況以外，發行人沒有權利也沒有義務贖回
本期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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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還本付息方式：在發行人不行使遞延支付利息權的情況下，每
年付息一次；在每個約定的週期末，發行人有權選擇將本期債
券延期，或選擇在該週期末全額兌付本期債券。本期債券本息
支付將按照本期債券登記機構的有關規定統計債券持有人名單，
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體安排按照本期債券登記機構的相關
規定辦理。

16. 起息日：本期債券起息日為2020年4月15日。

17. 付息日期：本期債券的付息日期為債券存續期每年的 4月15日。
如遇法定節假日或休息日，則順延至其後的第1個工作日；每次
付息款項不另計利息。

18. 兌付日期：若在本期債券的某一續期選擇權行權年度，發行人
選擇全額兌付本期債券，則該計息年度的付息日即為本期債券
的兌付日。如遇法定節假日或休息日，則順延至其後的第 1個工
作日；順延期間兌付款項不另計利息。

19. 發行對象及向公司股東配售的安排：本期債券面向合格投資者
公開發行，不向公司原股東優先配售。

20. 債券形式：實名制記賬式公司債券。投資者認購的本期債券在
債券登記機構開立的託管賬戶登記託管。本期債券發行結束後，
債券持有人可按照有關主管機構的規定進行債券的轉讓、質押
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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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募集資金用途及募集資金專項賬戶：本期債券募集資金扣除發
行費用後將全部用於償還公司有息債務和補充流動資金，支持
公司綠色產業領域的業務發展。本期債券發行完成後，扣除發
行費用後的淨額將存放於管理層指定的專項賬戶，實行專款專用。

22. 擔保事項：本期發行公司債券為無擔保債券。

23. 信用級別及資信評級機構：經東方金誠國際信用評估有限公司
評定，發行人的主體長期信用等級為AAA，本期債券的信用等
級為AAA。

24. 牽頭主承銷商╱簿記管理人╱債券受託管理人：中信建投證券
股份有限公司。

25. 聯席主承銷商：安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華泰聯合證券有限責
任公司。

26. 承銷方式：本期債券由主承銷商以餘額包銷的方式承銷。

27. 擬上市地：上海證券交易所。

28. 質押式回購安排：發行人的主體信用等級為AAA級，本期債券
信用等級為AAA級，符合進行質押式回購交易的基本條件。

29. 上市安排：本期發行結束後，公司將盡快向上海證券交易所提
出關於本期債券上市交易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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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稅務提示：根據《關於永續債企業所得稅政策問題的公告》（財政部、
稅務總局公告2019年第64號），企業發行永續債，應當將其適用
的稅收處理方法在證券交易所、銀行間債券市場等發行市場的
發行文件中向投資方予以披露。發行人認為本期債券屬於上述
公告所指的「符合規定條件的永續債」，可以按照債券利息適用
企業所得稅政策，即：發行方支付的永續債利息支出准予在其
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投資方取得的永續債利息收入應當依法
納稅。發行人擬按照債券利息適用企業所得稅政策，對本期債
券的利息支出在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故投資者取得的本期債
券利息收入應當依法納稅。


